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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我国的数字经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。一方面，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之下，新的产

业部门、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，给国民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；另一方面，数字技术也不

断向传统部门渗透，对其进行改造，让它们的生产效率获得了巨大的提升。

随着一大批数字经济企业的崛起，围绕它们的疑虑和争议开始逐渐增多。总体来讲，这

些疑虑和争议主要集中在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两个方面。在市场结构方面，人们对数字经济

企业的疑虑主要集中在市场的过度集中。在行为方面，主要的争议则来自于一些所谓的“滥

用市场支配地位”行为。例如，对所谓的“二选一”、“大数据杀熟”等新型的疑似滥用行

为究竟应该如何评价、如何应对，已经成为了摆在监管机构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从本质上讲，以上各类争议性的话题，都是由于数字经济条件下的组织形式——平台所

引发的。所谓平台，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，就是用户（如买方和卖方）之间交换商品、服

务和信息等的交易场所。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之下，平台这种模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。和传统

的企业组织相比，平台有很多独特之处：

首先，平台具有市场和企业的二重性。一方面，所有的平台都有员工、有资产、有层级

结构，对内会用命令来进行资源配置，对外需要参与市场竞争，这些都是和传统的企业类似

的。但另一方面，平台并不像传统的企业一样直接生产或销售商品，它们要做的更多是匹配

供需，因而它更像是一个市场。

其次，作为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，平台具有十分明显的“跨边网络外部性”。

再次，作为撮合用户进行交易的市场，平台的最大特征是能够掌握用户的接入权。

所有关于平台的争议性问题，本质上都是由以上平台的特征决定的。例如，正是由于跨

边网络外部性的存在，决定了平台企业的规模巨大，以及市场份额的高度集中。而平台的二

重性则决定了平台除了履行传统企业的职能外，还必须承担一定的治理职能，而这可能是和

传统的竞争理念互相冲突的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我们认为，不能简单地将传统条件下的竞争政策套用到数字经济领域，

而应该根据平台的特征，重新思考和设计竞争政策。

在理论层面，我们的思考应该有两个方面。一是对竞争、垄断，以及反垄断的本质进行

思考；二是对竞争政策的重要目标——社会福利进行重新的定义。

在实践层面，我们应该着重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：首先，在数字经济条件下，相关市场

应当如何界定；其次，在数字经济条件下，市场力量应该如何衡量；再次，在数字经济条件

下，应当如何看待各种在传统经济下被认定为是“滥用市场支配地位”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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